附件3

品种标准样品和亲本种子样品提交要求

初审通过的稻、玉米、大豆品种，须于公示期间按要求提交品种标准样品和亲本种子样品，具体提交要求如下：
一、数量要求。每个品种须提交品种标准样品一式二份，提交数量：玉米、大豆品种每份样品不少于1500克，水稻品种每份样品不少于1000克。杂交品种还须同时提交父母亲本种子粉碎物一式二份，每份亲本种子不少于50克（亲本种子粉碎物不能作高温灭活处理）。同一亲本同时组配多个品种的，只需提交亲本种子粉碎物一式二份，无需重复提交。
二、种子质量要求。品种标准样品芽率须达85%以上，不得进行包衣和其它药物处理。
三、包装要求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（一）标准样品种子。标准样品种子须先用尼龙网袋装好，并放入4张标准样品标签（详见附表2），再用牛皮纸袋封装，确保包装牢固、结实，防止混杂、潮湿。牛皮纸袋外须另粘贴1张标准样品标签。
（二）亲本种子样品。亲本种子样品须进行粉碎，并用可密封的塑料袋包装好（注意排空空气，防止袋子开裂），并放入4张亲本种子样品标签（详见附表4），再用牛皮纸袋封装，确保包装牢固、结实，防止混杂、潮湿。牛皮纸袋外须另粘贴1张亲本种子样品标签。
四、其他
（一）品种除须按要求提交样品外，还须同时提交《标准样品品种真实性承诺书》《送交标准样品清单》（附表1）和《送交亲本种子样品清单》（附表3）等材料一式二份（常规种无需提交附表3）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（二）《标准样品品种真实性承诺书》须经品种选育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品种选育单位公章；《送交标准样品清单》（附表1）、《标准样品标签》（附表2）、《送交亲本种子样品清单》（附表3）、《亲本种子样品标签》（附表4）均须加盖品种选育单位公章。
（三）品种标准样品和亲本种子样品收样地址：广西南宁市七星路13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七星路办公区2号楼606号房，收件人：姬秋梅，收件电话：0771-2182781。

标准样品品种真实性承诺书

本单位、本人知悉和保证提供的（作物种类）、（品种名称）标准样品（含亲本种子样品）的真实性，并承担因提供本标准样品（含亲本种子样品）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  

品种选育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品种选育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

   年    月   日    










附表1

送交标准样品清单
作物种类：
	品种名称
	审定编号
	母本名称
	父本名称
	产地
	生产年份
	品种选育单位
（盖章）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


附表2
	标准样品标签

审定编号：
作物种类：
品种名称：
交样数量：       克
品种选育单位（盖章）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
















附表3

送交亲本种子样品清单
作物种类：
	亲本
名称
	组配
品种
	产地
	生产
年份
	品种选育单位（盖章）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


备注：“组配品种”指该亲本本次初审公示所涉及的组配品种。




附表4
	亲本种子样品标签
作物种类：
亲本名称：
组配品种：
交样数量：      克
品种选育单位（盖章）：
联 系 人：
联系电话：



[bookmark: _GoBack]
